
附件2

资格复审材料清单

一、材料清单
[bookmark: _GoBack]1.本人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
2.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留学人员教育部学历认证材料等；
3.面向中共党员（含预备）的岗位须提供党员证明材料（须于2026年1月21日及以前经基层党委审批为预备党员）：入党志愿书（封面、接收预备及转正的决议页和审批页）或所在党组织于2026年开具的党员身份证明【须包含入党时间、转正时间（预备党员写明预备期）等信息，并由具有党员审批权限的基层党委加盖公章】，如出现未按期转正情形，须由具有党员审批权限的基层党委开具说明并于选岗前按规定完成转正审批手续；
4.有户籍要求的岗位须提供本人或其配偶的户籍证明（户口簿家庭户首页、本人或配偶信息内页，或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书面证明），以配偶户籍报名的还须提供结婚证等夫妻关系证明材料；
5.面向退役军人的岗位须提供退役军人相关证明材料；
6.符合加分项条件的，须提供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7.在职人员须最迟于体检前提供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二、有关要求
1.所有面试人选须在规定时间内按清单要求提交资格复审材料，凡材料不全或有关材料信息不实影响报名资格的，取消其参加面试资格，逾期未提供有效加分项证明材料的，视作不具备加分项条件，材料提交时间和方式将在笔试成绩发布后，以短信或电话的形式告知考生，应聘人员需对照清单尽早准备材料。
2.资格复审时须出示材料原件（除入党志愿书）并提供复印件。
3.选聘公告及岗位规定的报名资格条件、加分项条件，应聘人员须于2026年1月21日及以前具备。
